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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9 － 2023/6/12 2023/6/1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29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09,441,17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8,077,058.5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9 － 2023/6/12 2023/6/1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本次红利发放分为委托发放和自行发放。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的其他股东现金红利委

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杰先生。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如股东持股期限（指股东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

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股东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

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2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 的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9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3-81658162

特此公告。

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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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

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祥工业” ）与浦发银行在2023年6月2日至2024年01月13日止的期间内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前述担保最高额人民币6,00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年1月13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 同意为公司全资及控股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向其他融资机构融资事项等提供担保，合计担保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3,070.00万元，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50,110.00万元。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

等；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瑞祥工业在银行类金融机构债务提供不超

过人民币6,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03-04-16

3、 注册地点：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银湖北路10-16号

4、 法定代表人：庞先伟

5、 注册资本：8,235万元

6、 主营业务：开发、设计、制造并销售汽车模具、夹具、检具、自动化生产线及非标设备、车身焊接总

成及白车身,机器人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及应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和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7、 股权结构：

8、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687.86 135,749.49

负债总额 91,630.51 104,396.68

净资产 30,057.35 31,352.81

营业收入 45,174.25 13,654.34

利润总额 3,546.75 1,415.09

净利润 3,203.01 1,259.42

9、 瑞祥工业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人民币6,000.00万元

4、保证范围：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

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

鉴于瑞祥工业经营稳定，资产状况良好、资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其

他股东不提供同比例担保、不设置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42,880.00万元（担保合同金额），均为对子

公司的担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2.29%。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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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大连路118号隧道股份大连路基地6楼英豪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8,454,1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93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

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周文波先生、屠旋旋先生，独立董事褚君浩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连凯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155,209 99.9773 48,700 0.0037 250,200 0.019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155,209 99.9773 48,700 0.0037 250,200 0.019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155,209 99.9773 48,700 0.0037 250,200 0.0190

4、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405,409 99.9963 48,700 0.0037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任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1,118,209 99.4436 7,085,700 0.5374 250,200 0.0190

6、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688,821 99.9865 48,700 0.013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董事、监事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8,405,409 99.9963 48,700 0.003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27,376,570 99.9618 48,700 0.0382 0 0.0000

5

公司关于聘任2023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120,089,370 94.2430 7,085,700 5.5607 250,200 0.1963

6

公司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7,376,570 99.9618 48,700 0.0382 0 0.0000

7

公司2022年董事、监事年度

薪酬情况报告

127,376,570 99.9618 48,700 0.038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大会审议的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

决票股份数量958,716,588股，关联股东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伯庆、杨红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开

创电气”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０６４

号）。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

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邦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

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１５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

式进行申购。

根据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 ４７５４－

２０１７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４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１．３３

倍。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８．１５

元

／

股

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０．５１

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Ｔ

日），网上申

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

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开创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

合并计算。

７

、业绩下滑风险提示：受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放缓、下

游客户去库存、人民币汇率、海运费及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２６．１１％

和

１２．４１％

； 公司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季度

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２１．６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上升

０．５９％

。 如上述相关不利因素未能及时消除，或公司未能

及时有效应对以上不利因素，或继续出现新的重大不利因素

如全球经济衰退及通货膨胀等导致市场需求持续下降，公司

净利润仍然可能存在下滑的风险。

８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截至本公告发布

日，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会后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按市值

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１８．１５

元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

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

Ｔ－２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定。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

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

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缴款日期

Ｔ＋２

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龙乾南街

１１５８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８９１６３６８４

保荐人 （主承销

商）联系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５５８

号

Ｎ１

幢

７

楼

保荐人 （主承销

商）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６６９９

发行人：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源”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０２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１

，

６６７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康力源”股

票

１

，

６６７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８

，

３６７

，

６９５

户， 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８８

，

６７７

，

０５１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７７

，

３５４

，

１０２

个，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７７３５４１０２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７９８５５０３％

，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

购倍数为

５

，

３１９．５５９１５

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本

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

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科技”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893 号文同

意注册。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

件网站（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中证

网，https://www.cs.com.cn�；证券时报网，http://www.

stcn.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披露，并置

备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

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四川

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华丰科技

证券代码 /网下申购代码 688629 网上申购代码 787629

网下申购简称 华丰科技 网上申购简称 华丰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所属行业代码 C39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39,184.3907 拟发行数量（万股） 6,914.8924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 （万

股）

6,914.8924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

（万股）

0

发行后总股本（万股） 46,099.2831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15.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万

股）

1,175.5000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4,702.1586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

（万股）

2,350.0000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

下限（万股）

100.00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万

股）

1,037.2338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

行数量比（%）

15.00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跟

投股数（万股）

345.7446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

管计划认购股数 / 金

额上限 （万股 / 万

元）

691.4892/6,310.0000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6月 9日

（T-3日）（9:30-15:00）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23年 6月 13日（T-1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6月 14日

（T日）（9:30-15:00）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

间

2023年 6月 14日（T日）

（9:30-11:30，13:00-15:00）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3年 6月 16日

（T+2日）16:00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

间

2023年 6月 16日（T+2日）日终

备注：无（如有未盈利、特别表决权、CDR、超额配售选择权、特殊面值等情形，在此注明）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蒋道才 联系电话 0816-2330358

保荐人（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8085885、010-88085760

发行人：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6

月

6

日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